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此外，如同本書於「家事事件法概說」部分所述，「（實定法上）家事

非訟事件」（即所謂丁、戊類事件）中屬「本質上家事訴訟事件」

（「真正訟爭事件」）者，於必要範圍內仍應交錯適用部分「家事訴訟

程序」與「民事訴訟程序」之規定與法理，前述家事事件法第47條第4
項明文規定「終止收養關係事件」（戊類事件，限於「宣告終止收養關

係事件」，兩造當事人皆為成年人之情形）仍有「適時提出主義」之適

用，即屬適例。 
 

 

「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」 
之事件類型及應適用之程序法理 

依現行民法規定，「終止收養」可區分為「合意終止」（民法第1080條

第1項規定參照）、「認可終止」（民法第1080條第2項規定參照）、「死後

終止（許可終止）」（民法第1080條之1規定參照）及「宣告終止」（民法

第1081條規定參照）等類型。其中就「認可終止」與「死後終止（許可終

止）」而言，此二者於舊法時期本應適用「非訟程序」（原非訟事件法第

133條以下參照），而今家事事件法亦將其等明定為「家事非訟事件」（家

事事件法第3條第4項第7款、第74條規定參照），較無疑義。 
惟就「宣告終止」而言，其於舊法時期乃被明定為「訴訟事件」，應

適用訴訟程序（原民事訴訟法第583條規定參照），然而，今家事事件法卻

將其改列為「非訟事件」（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5項第13款、第74條、家事

事件審理細則第108條第4款規定參照），也造成程序及法理適用上的重大爭

議，學說、實務上存在不同見解，茲分別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部分學說見解（許士宦、沈冠伶老師）：家事非訟事件說 

學者指出，於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中，若兩造當事人均屬成年人，

而就該收養關係是否終止具有完全之處分權限（民法第1080條第1
項規定參照），且就終止事由之存否，雙方亦具有對立性或訟爭性

（民法第1081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，則屬「本質上家事訴訟事件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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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者叮嚀

（真正訟爭事件）。
36 

承上，就「真正訟爭事件」所為之本案裁判，係以「裁定」方式為之，

對其聲明不服，則循「抗告」程序，且第一、二審由家事法院或地方法

院家事庭管轄，則第三審則由最高法院管轄（家事事件法第94條、第97
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36條第1項、第44條第3項規定參照）。而採取該等

「裁定方式」及「抗告程序」為內容之「簡易主義」，而不用「判決

方式」與「上訴程序」者，乃為滿足簡速裁判之要求，以兼顧甚至優

先追求程序利益；採用異於訴訟程序之審級制度，亦係使本案裁判能

夠儘速確定，以免造成程序上之不利益。
37 

 
 

許士宦老師指出：「收養人與被收養人處於彼此間有無法定事由致

不宜或難以繼續維持收養關係之狀態，而無從經由協議達成予以圓滿處

理之合意時，為減緩或消除此種狀態所伴生之生活上困擾或精神上痛苦，

便於善自籌劃來日，而增進或造就更大之人生幸福感，在法治社會下，

通常需要借助於司法儘快就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作成簡速裁判，以優

先追求程序利益。此類利益得自於借重適用於某項非訟法理（簡易主義

之採用）而避免不用訴訟即判決方式、上訴程序時所獲致者。」。
38 

    
惟應注意者係，基於前開「本質上家事訴訟事件」（真正訟爭事件）

之本質，今家事事件法雖將所有「終止收養關係事件」均劃歸「（實定

法上）家事非訟事件」，亦即「丁類」（認可終止、許可終止，家事事

件法第3條第4項第7款規定參照）及「戊類」（宣告終止，同法第3條第

5項第13款規定參照）事件，惟針對上開屬於「本質上家事訴訟事件」

者，卻亦於「家事訴訟程序」中明定下列事項，以明示其為家事事件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6 許士宦，《家事非訟之程序保障》，月旦法學教室第121期，頁49。 
37 許士宦，《家事訴訟事件之非訟化審理（下）──真正訟爭事件如何交錯適用程序法理》，

月旦法學教室第157期，頁42-44。 
38 許士宦，《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非訟化審理－最高法院109年度台簡抗字第262號裁定簡

評》，月旦實務選評第2卷第5期，頁9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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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者叮嚀

第37條所定之「其他家事訴訟事件」：
39 

「訴訟上和解」（家事事件法第45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。 
「捨棄」及「認諾」（家事事件法第46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。 
「適時提出主義」之適用（家事事件法第47條第4項規定參照）。 
若養父母或養子女一方於裁判確定前死亡，則本案視為終結（家事事

件法第69條第3項準用第59條規定參照）。 
 
 

沈冠伶老師指出，家事事件法中涉及「處分權主義」之第45條關於

「訴訟上和解」、第46條關於「捨棄」及「認諾」；涉及「辯論主義」

之第10條第2項有關「爭點簡化協議」與「事實證據」之規定、第47條第

4項關於「適時提出主義」下所設之「失權」規定，明定有「終止收養關

係」一語，僅適用於「成年人間之宣告終止收養事件」，但不適用於

「未成年子女」之「認可終止收養」及「宣告終止收養」事件。而關於

該等「終止收養事件」於家事事件法第三編「家事訴訟程序」中之個別

規定，可認為係「實定法中明定之訴訟法理交錯適用」，亦即，於「非

訟化審理」之「裁定程序」就特定事項明定適用特定之訴訟法理（規

定），但並非改行判決程序。
40 

    
 此外，學者主張，除上述明文規定者外，其他家事事件法第三編所定家

事訴訟程序之規定及其所認之家事訴訟法理（例如第39條有關當事人適

格之規定、第47條第1項之審理計畫、第6項之闡明義務；第48條第1項

之身分裁判對世效、第2項之第三人撤銷裁判；第57條有關同一身分關

係限制提起獨立之訴等規定），於此類事件亦應有適用（第69條規定立

法理由參照）。且此類事件並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
及其所認訴訟法理（如爭點之曉諭、必要之兩造辯論之踐行、既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9 許士宦，《家事非訟之程序保障》，月旦法學教室第121期，頁49。 
40 詳參沈冠伶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審判（上）──非訟化審理及程序法理交錯適用》，月旦

法學教室第153期，頁52-61；沈冠伶，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審判（下）──非訟化審理及程

序法理交錯適用》，月旦法學教室第154期，頁37-4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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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，應依該條項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關於「失權」之規

定，法院得斟酌情形以A、B係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，裁定駁回其等訊問

證人D之聲請（惟在此之前，法院應使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，家事事件法

第47條第5項規定參照）；反之，若C為未成年人，則無上開民事訴訟法

第447條第1項關於「失權」規定之適用，法院不得以A、B係提出新攻擊

防禦方法，裁定駁回其等訊問證人D之聲請。 

結論：若兩造當事人（A、B與C）均屬成年人，而就該收養關係是否終

止具有完全之處分權限，且就終止事由之存否，雙方亦具有對立性或訟

爭性，應依家事事件法第47條第4項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規

定，法院得斟酌情形以A、B係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，裁定駁回其等訊問

證人D之聲請（惟在此之前，法院應使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，家事事件法

第47條第5項規定參照）；反之，若C為未成年人，則無上開民事訴訟法

第44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，法院不得以A、B係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，裁

定駁回其等訊問證人D之聲請。 
   

 
試題 2 

甲男與乙女結婚，在乙女安排下，甲收養乙與前夫所生之5歲丙女，惟不

到三個月，兩人即離婚，約定由乙擔任親權人，乙將丙帶走後，未與甲

有任何往來長達30年，甲乃向臺中地方法院提起裁判終止收養，經法院

認為兩造雖為養父女關係，但30年來未有如父女般共同生活，徒有收養

形式，足見兩造存在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，而宣告終止收養關

係。試問： 

本件向法院聲請宣告終止收養事件屬於家事訴訟事件或非訟事件？理

由何在？法院在程序上應如何審理？ 

丙若對於該結果不服，其可請求之救濟管道為何？又丙於救濟審中就

其請求為捨棄時，法院可否終結該程序？ （113家事調查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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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考點分析】 
․「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」之事件類型及應適用之程序法理。（主題2→

考點3） 

【參考擬答】 
    

本件向法院聲請宣告終止收養事件屬於家事訴訟事件或非訟事件？理由

何在？法院在程序上應如何審理？ 

按民法第1081條第1項規定：「養父母、養子女之一方，有下列各款情

形之一者，法院得依他方、主管機關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，宣告終止

其收養關係：一、對於他方為虐待或重大侮辱。二、遺棄他方。三、

因故意犯罪，受二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裁判確定而未受緩刑宣告。

四、有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。」。於本件，甲即係依上開

規定聲請法院「宣告終止」其與丙女間之收養關係，合先敘明。 

承上，目前家事事件法已將「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」列為「家事非

訟事件」，應適用家事事件法第四編所定「家事非訟程序」（家事事

件法第3條第5項第13款、第74條、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08條第4款規

定參照），不因被收養人係成年人或未成年人而有不同（最高法院110

年度台簡抗大字第33號民事裁定參照）。 

惟應注意者係，於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中，若兩造當事人均屬成年

人，而就該收養關係是否終止具有完全之處分權限（民法第1080條第1

項規定參照），且就終止事由之存否，雙方亦具有對立性或訟爭性

（民法第1081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，則屬「本質上家事訴訟事件」

（「真正訟爭事件」）。就此，多數學說及實務見解認為，其本質上

仍具有「訴訟事件性」，乃屬家事事件法第37條所定「其他家事訴訟

事件」，基於「程序法理交錯適用論」，應交錯適用訴訟法理，故得

適用同法第三編所定「家事訴訟事件」之部分規定，並得依同法第51

條準用民事訴訟法及其所認訴訟法理（例如「爭點曉諭」、「兩造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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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之踐行」與「既判力之承認」等），前開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（最

高法院110年度台簡抗大字第33號民事裁定）亦同此旨。 

基此，今家事事件法雖將所有「終止收養關係事件」均劃歸「家事非

訟事件」，惟針對上開屬於「本質上家事訴訟事件」者，卻亦於「家

事訴訟程序」中明定當事人得為「訴訟上和解」（家事事件法第45條

第1項規定參照）、「捨棄」或「認諾」（家事事件法第46條第1項規

定參照），並有「適時提出主義」之適用（家事事件法第47條第4項規

定參照），以明示其為家事事件法第37條所定之「其他家事訴訟事

件」。而關於該等「終止收養事件」於家事事件法第三編「家事訴訟

程序」中之個別規定，可認為係「實定法中明定之訴訟法理交錯適

用」，亦即，於「非訟化審理」之「裁定程序」就特定事項明定適用

特定之訴訟法理（規定），但並非改行訴訟程序或判決程序。 

綜上，本件向法院聲請宣告終止收養事件屬於「家事非訟事件」，惟

因兩造當事人（甲、丙）均屬成年人，而就該收養關係是否終止具有

完全之處分權限，且就終止事由之存否，雙方亦具有對立性或訟爭

性，故屬「本質上家事訴訟事件」（「真正訟爭事件」），揆諸上開

說明，法院在程序上應交錯適用「訴訟法理」審理之。 

結論：本件向法院聲請宣告終止收養事件屬於「家事非訟事件」，惟

法院在程序上應交錯適用「訴訟法理」審理之。   

丙若對於該結果不服，其可請求之救濟管道為何？又丙於救濟審中就其

請求為捨棄時，法院可否終結該程序？ 

丙若對於該結果不服，其可請求之救濟管道為何？ 

按家事事件法第74條規定，丁、戊類家事事件應適用第四編「家事

非訟程序」之規定，故就其裁判，法院應以「裁定」為之，其救濟

並應適用「抗告程序」（家事事件法第92條規定參照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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本件向法院聲請宣告終止收養事件屬於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5項第13

款所定「（戊類）家事非訟事件」，業如前述，則揆諸上開說明，

本件應依同法第74條規定適用第四編「家事非訟程序」之規定，則

丙若對於該裁定結果不服，應循「抗告」程序救濟。 

結論：丙若對於該結果不服，應循「抗告」程序救濟。 

又丙於救濟審中就其請求為捨棄時，法院可否終結該程序？ 

本件向法院聲請宣告終止收養事件屬於「家事非訟事件」，惟法院

在程序上應交錯適用「訴訟法理」（包括上開家事事件法第46條第1

項關於「捨棄」之規定）審理之，業如前述。惟應注意者係，於本

件，甲始為「聲請人」而得為「捨棄」；丙則為「相對人」，僅得

為「認諾」，無從為「捨棄」。基此，「丙」於救濟審中為「捨

棄」時，法院不得終結該程序；反之，若係「甲」於救濟審中就其

請求為捨棄時，法院則可終結該程序。 

結論：「丙」為「相對人」，而非「聲請人」，僅得為「認諾」而

無從為「捨棄」，其於救濟審中為「捨棄」時，法院不得終結該程

序；反之，若係聲請人「甲」於救濟審中就其請求為「捨棄」，抑

或丙為「認諾」時，法院則可終結該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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